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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
切
的
微
笑
、
和
藹
的
面
龐
，
陳
忠
五
顛
覆
常
人
眼
中
嚴
肅
的
法
律
人
形
象
。
在
教
學
上
，
他
幫
助
初
入
法

律
領
域
的
學
子
，
快
速
適
應
龐
大
的
法
律
概
念
及
用
語
，
同
時
傳
達
自
己
的
理
想
。
他
勉
勵
同
學
，
﹁
許
多
人
定

義
的
成
功
，
是
成
為
賺
很
多
錢
的
大
律
師
，
但
我
認
為
，
學
法
律
是
用
來
幫
助
弱
勢
，
但
並
不
是
盲
目
的
幫
助
，

而
是
要
了
解
弱
勢
的
內
涵
。
﹂

﹁
我
修
陳
忠
五
老
師
的
課
從
沒
有
後
悔
過
，
這
也
是
我
評
價
大
一
課
程
時
給
分
最
高
的
一
門
課
，
無
論
是
知

識
的
深
度
、
教
學
風
格
、
帶
給
同
學
的
反
思
，
都
是
五
顆
星
，
﹂
法
律
系
二
年
級
許
凱
翔
說
。


 

從
職
場
到
校
園
　
找
回
初
衷

﹁
從
事
教
書
研
究
是
我
最
大
的
快
樂
，
到
現
在
一
直
都
是
，
﹂
從
一
九
九
七
年
至
今
已
教
學
十
七
年
，
陳
忠

五
說
，
教
學
的
熱
情
始
終
不
滅
，
雖
然
教
職
收
入
不
如
執
業
律
師
，
但
看
到
學
生
有
所
成
就
，
自
己
也
獲
得
很
大

的
成
就
感
。

陳
忠
五
上
課
時
散
發
出
一
種
「
正
面
的
氣
場
」
，
他
總
向
學
生
說
，

所
謂
「
弱
勢
」
，
並
非
只
是
社
會
底
層
的
人
，

而
是
依
據
特
定
結
構
下
「
人
與
人
的
關
係
」
來
判
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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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忠
五
回
憶
，
當
初
從
事
律
師
工
作
時
，
幫
助
美
商

在
臺
灣
抓
仿
冒
商
品
，
經
常
帶
著
警
方
查
緝
製
造
仿
冒
品

的
家
庭
式
小
工
廠
，
向
工
廠
要
求
和
解
費
用
來
為
公
司
獲

利
，
造
成
他
很
大
的
心
理
衝
突
。
﹁
我
不
知
道
自
己
在
做

什
麼
，
我
似
乎
成
了
美
商
的
法
律
打
手
，
﹂
陳
忠
五
說
，

當
時
不
忍
看
到
許
多
社
會
上
的
弱
勢
，
成
了
被
懲
罰
的
對

象
。
一
年
後
，
決
定
放
棄
工
作
，
開
始
轉
向
學
術
研
究
。

進
入
了
學
界
，
讓
他
感
受
到
，
﹁
幫
助
陌
生
人
是
一

件
很
美
的
事
情
，
﹂
當
政
府
需
要
制
定
或
修
訂
法
規
時
，

他
能
以
研
究
專
長
提
供
意
見
，
盡
一
己
之
力
，
幫
助
社
會

中
﹁
不
特
定
多
數
人
﹂
。
他
曾
經
推
動
﹁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
保
險
法
﹂
，
強
制
行
車
人
投
保
，
因
為
在
車
禍
事
件
中
，

許
多
加
害
人
沒
能
力
賠
償
，
導
致
受
害
者
求
助
無
門
，
修

訂
法
規
能
給
予
被
害
人
基
本
的
保
障
。

陳
忠
五
也
將
自
己
的
研
究
興
趣
與
教
學
內
容
相
輔
相
成
。
自
一
九
九
九
年
至
今
，
他
為
︽
台
灣
法
學
雜
誌
︾

撰
寫
最
高
法
院
判
決
的
摘
要
評
析
，
並
擔
任
專
欄
主
編
，
長
期
關
注
最
高
法
院
的
判
決
，
將
最
新
判
決
當
作
教
學

■	陳忠五認為學法律的目的不是賺錢，而是幫助社會上的不特定多
數人。（陳吉鵬／攝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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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容
。
他
笑
說
，
自
己
和
家
人
出
去
旅
遊
時
，
包
包
裡
面
還
帶
著
判
決
書
，
家
人
在
玩
，
自
己
則
是
坐
下
來
看
判

決
，
多
年
來
已
經
成
了
習
慣
。


 

精
煉
教
學
　
為
初
學
者
紮
根

陳
忠
五
主
要
在
大
學
部
開
授
﹁
民
法
債
編
總
論
﹂
，
是
法
律

系
同
學
大
一
下
、
大
二
上
的
必
修
課
程
。

﹁
陳
忠
五
是
個
非
常
認
真
的
老
師
，
﹂
擔
任
陳
忠
五
助
理
三

年
的
蔡
菁
華
形
容
，
陳
忠
五
在
教
學
研
究
上
，
總
是
全
神
貫
注
，

即
使
研
究
所
課
程
大
多
偏
向
同
學
上
臺
報
告
的
形
式
，
老
師
也
會

在
課
前
讀
過
每
位
同
學
的
作
業
，
在
課
堂
中
給
予
建
議
，
絕
不
馬

虎
。

談
到
陳
忠
五
給
學
生
的
第
一
印
象
，
法
律
研
究
所
一
年
級
的

林
宛
菱
形
容
，
﹁
是
一
位
講
話
非
常
精
準
的
老
師
，
﹂
速
度
雖
然
緩

慢
，
但
沒
有
冗
句
廢
話
，
邏
輯
層
次
分
明
，
講
出
來
的
話
就
像
寫
在

書
本
上
的
文
字
一
樣
精
煉
。

■	陳忠五習慣以體系表教學，重點十分清楚易懂。（陳吉
鵬／攝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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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
堂
上
能
用
精
確
詞
彙
表
達
，
和
陳
忠
五
的
課
前
準
備
有
關
。
教
學
十
七
年
來
，
不
管
需
要
多
晚
睡
，
他
在

課
前
一
定
會
備
課
。
他
認
為
，
即
使
是
一
樣
的
課
程
，
教
學
內
容
多
少
都
會
有
所
更
新
，
即
使
不
更
新
，
也
需
要

更
新
﹁
表
達
技
巧
﹂
。
學
生
的
﹁
聽
得
懂
﹂
，
有
分
成
﹁
印
象
深
刻
、
體
悟
、
一
輩
子
忘
不
了
﹂
的
差
別
，
能
夠

到
達
哪
一
個
層
次
，
就
要
靠
老
師
的
表
達
技
巧
了
。

精
準
用
詞
的
第
二
個
原
因
，
是
因
陳
忠
五
認
為
，
法
律
人
要
培
養
的
習
性
，
應
該
是
﹁
明
確
、
有
重
點
﹂
，

他
以
平
時
上
課
的
口
語
表
達
示
範
，
希
望
學
生
也
能
效
法
他
，
尤
其
對
於
大
一
、
大
二
剛
接
觸
法
律
的
學
生
們
，

這
樣
的
訓
練
更
是
重
要
。

課
程
內
容
方
面
，
陳
忠
五
能
將

許
多
法
律
概
念
講
得
非
常
清
楚
。
上
課

講
義
內
容
全
是
體
系
表
和
樹
狀
圖
，
將

法
律
概
念
分
成
許
多
母
、
子
概
念
，
一

點
、
一
點
地
講
下
來
，
搭
配
最
高
法
院

的
最
新
判
決
，
一
字
不
漏
地
以
板
書
寫

在
黑
板
上
，
同
時
幫
助
同
學
複
習
先
前

念
過
的
民
法
內
容
。
林
宛
菱
表
示
，

﹁
陳
老
師
教
學
，
能
幫
助
同
學
打
下
許

■	陳忠五說，他時常在黑板上以三角圖
形講解當事人的法律關係，並提醒同
學，勿忽略利害關係的第三人的觀
點。（陳吉鵬／攝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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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法
律
概
念
的
根
基
、
建
立
體
系
，
有
利
於
大
三
、
大
四
的
學
習
。
﹂

此
外
，
相
較
其
他
老
師
傾
向
挑
選
某
些
章
節
講
解
，
陳
忠
五
會
把
所
有
篇
章
都
上
完
。
陳
忠
五
說
，
許
多
老

師
推
定
臺
大
學
生
很
聰
明
，
把
抽
象
概
念
講
完
，
請
同
學
自
行
看
其
他
部
分
，
但
他
認
為
，
﹁
考
國
考
、
成
為
律

師
或
司
法
官
，
是
攸
關
同
學
一
輩
子
的
事
情
，
我
能
幫
忙
就
盡
量
幫
忙
。
﹂


 

法
律
人
的
使
命─

─
 

幫
助
弱
勢

同
學
們
經
常
形
容
，
陳
忠
五
在
上
課
時
，
周
圍
會
散
發
出
一
種
﹁
正
面
的
氣
場
﹂
，
並
充
滿
﹁
人
性
光

輝
﹂
。
陳
忠
五
表
示
，
大
概
因
為
他
總
是
向
學
生
強
調
﹁
弱
勢
﹂
。
他
進
一
步
解
釋
，
弱
勢
的
定
義
並
非
只
是
社

會
底
層
的
人
，
而
是
要
根
據
特
定
結
構
下
﹁
人
與
人
的
關
係
﹂
來
判
斷
。

例
如
老
一
輩
法
律
人
強
調
民
法
中
的
﹁
契
約
自
由
原
則
﹂
，
也
就
是
舉
凡
受
到
當
事
人
﹁
同
意
﹂
就
受
到

契
約
拘
束
。
但
陳
忠
五
在
講
到
這
個
觀
念
時
，
會
提
醒
同
學
將
﹁
契
約
正
義
﹂
放
在
心
中
。
他
舉
企
業
與
員
工
簽

訂
﹁
業
務
保
密
協
議
﹂
為
例
，
契
約
規
定
，
為
保
護
公
司
機
密
，
員
工
離
職
後
不
得
從
事
相
關
產
業
，
然
而
，
員

工
往
往
因
沒
有
其
他
專
長
而
面
臨
失
業
。
陳
忠
五
說
，
一
般
人
會
以
為
員
工
基
於
自
由
意
志
同
意
簽
約
，
但
是
，

﹁
要
體
會
自
由
意
志
的
真
諦
，
需
考
量
主
客
觀
情
境
下
人
的
處
境
，
而
不
是
人
人
都
是
完
全
自
由
，
﹂
員
工
在
面

試
時
，
因
為
想
取
得
工
作
，
無
從
選
擇
而
簽
約
。
在
契
約
正
義
的
觀
念
下
，
企
業
員
工
就
是
結
構
中
的
弱
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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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年
來
法
律
系
同
學
參
與
社
會
運
動
，
陳
忠
五
十
分
支
持
，
他
希
望
年
輕
人
都
能
﹁
活
在
希
望
當
中
﹂
，
保

持
對
社
會
議
題
關
注
的
熱
情
。
法
律
研
究
所
一
年
級
的
林
若
馨
形
容
，
陳
忠
五
是
﹁
後
盾
型
﹂
的
老
師
，
學
生
有

什
麼
想
法
他
總
是
在
背
後
支
持
，
並
提
醒
同
學
們
不
能
忘
記
法
律
人
的
使
命
。


 

學
生
權
益
　
老
師
最
高
原
則

每
學
期
一
百
五
十
人
的
大
班
教
學
，
陳
忠
五
擔
心

沒
顧
及
每
一
個
學
生
的
學
習
狀
況
，
每
學
期
都
會
加
派
兩

名
助
教
開
輔
導
課
，
主
動
和
同
學
接
觸
，
解
答
同
學
的
問

題
。
陳
忠
五
不
看
結
果
，
強
調
學
習
的
過
程
，
譬
如
出
席

率
高
或
有
交
作
業
會
加
分
，
但
是
沒
做
到
並
不
會
扣
分
，

出
席
、
作
業
都
是
﹁
獎
勵
﹂
性
質
。

蔡
菁
華
說
，
陳
忠
五
常
以
實
際
行
動
幫
助
同
學
。

曾
經
有
清
寒
學
生
在
準
備
國
考
期
間
，
無
力
負
擔
補
習
的

費
用
，
因
此
在
電
子
郵
件
中
請
老
師
批
改
國
考
試
題
的
擬

答
，
老
師
義
不
容
辭
地
回
覆
指
導
；
又
曾
有
助
理
為
了
國

■	陳忠五與學生林若馨合影。（林若馨／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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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必
須
暫
離
工
作
一
學
期
，
老
師
考
量
他
的
經
濟
狀
況
，
主
動
給
予
協
助
，
當
作
是
預
支
助
理
薪
水
。
此
外
，
若

是
同
學
買
教
科
書
上
有
經
濟
困
難
，
他
也
都
會
私
下
幫
忙
。
雖
然
陳
忠
五
開
的
是
大
一
、
大
二
的
必
修
課
，
但
大

四
畢
業
生
還
是
會
回
課
堂
來
和
老
師
簽
名
拍
照
。
林
若
馨
回
憶
，
只
要
能
夠
和
最
敬
佩
的
忠
五
老
師
合
影
，
就
有

一
種
﹁
此
生
無
憾
﹂
的
感
覺
。

﹁
選
擇
當
老
師
，
學
生
的
權
益
就
是
最
高
原
則
，
﹂
談
到
幫
助
學
生
，
陳
忠
五
認
為
那
是
身
為
老
師
的
義

務
。
他
說
，
正
因
為
心
中
有
這
樣
的
原
則
，
自
然
能
使
自
己
上
課
不
能
遲
到
、
努
力
備
課
，
並
為
學
生
謀
取
最
大

的
福
利
。


 

從
「
肉
圓
」
到
「
忠
五
爸
爸
」

陳
忠
五
總
給
同
學
親
切
、
敦
厚
的
形
象
，
在
同
學
間
還
有
個
有
趣
的
綽
號─

─

﹁
肉
圓
﹂
，
據
說
是
因
為
他

上
課
時
，
常
舉
肉
圓
為
例
講
解
買
賣
契
約
關
係
，
恰
好
他
的
外
表
也
符
合
肉
圓
的
形
象
，
才
有
了
這
樣
的
封
號
。

陳
忠
五
自
己
則
笑
說
，
除
了
常
舉
買
賣
肉
圓
為
例
，
自
己
的
確
也
很
愛
吃
肉
圓
，
但
是
說
起
肉
圓
，
也
喚
起

內
心
深
處
的
回
憶
。
從
小
在
彰
化
田
尾
長
大
，
國
中
時
，
趁
週
六
課
輔
空
檔
，
拿
著
母
親
給
的
零
用
錢
，
到
巷
口

買
肉
圓
。
工
作
後
，
只
要
回
到
家
鄉
，
都
會
想
再
品
嘗
肉
圓
的
滋
味
，
卻
被
母
親
誤
會
不
想
回
家
吃
飯
，
讓
他
留

下
一
點
遺
憾
。
他
現
在
只
要
回
鄉
，
還
是
會
去
同
個
巷
口
吃
肉
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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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
起
過
往
回
憶
，
陳
忠
五
感
嘆
，
時
間
的
流

逝
，
讓
自
己
白
髮
多
了
不
少
，
心
態
上
也
老
很
多
，

﹁
以
前
學
生
看
到
我
會
叫
我
忠
五
哥
哥
，
現
在
我
老

了
，
學
生
都
叫
我
忠
五
爸
爸
了
，
﹂
雖
然
外
貌
有
了

改
變
，
但
心
中
對
教
學
的
熱
情
從
沒
消
退
。


 

無
愧
於
心
　
永
保
教
學
熱
情

維
持
多
年
熱
情
，
陳
忠
五
說
，
他
的
動
力
源
自
﹁
為
學
生
好
﹂
的
核
心
價
值
。
﹁
當
教
學
有
了
成
就
感
，
就

會
教
到
忘
情
；
忘
情
的
快
樂
，
又
會
成
為
自
己
教
下
去
的
動
力
。
﹂

如
今
擔
任
法
學
院
副
院
長
即
將
屆
滿
兩
年
，
陳
忠
五
在
行
政
事
務
上
，
還
是
秉
持
學
生
權
益
優
先
的
精
神
，

幫
助
同
學
解
決
許
多
問
題
。
但
他
也
說
，
比
起
行
政
事
務
，
還
是
比
較
熱
愛
教
學
，
但
行
政
職
務
也
讓
他
學
習
更

多
人
情
世
故
的
道
理
。

第
二
次
拿
到
教
學
傑
出
獎
項
，
心
裡
卻
很
平
靜
，
陳
忠
五
說
，
﹁
以
前
拿
獎
是
讓
爸
媽
驕
傲
，
現
在
父
母
不

在
了
，
獎
項
皆
是
身
外
之
物
，
對
教
學
無
愧
於
心
才
是
重
要
的
。
﹂
除
了
關
注
學
生
，
他
也
希
望
能
鼓
勵
更
多
認

真
教
學
的
老
師
，
獎
項
頒
予
更
多
的
後
進
。

■	陳忠五於法律系萬才館前留影。
（陳吉鵬／攝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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